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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第二十一案，請林委員世嘉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林委員世嘉：（17 時 3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臨時提案，鑑於教育部將實

施十二年國民教育，惟義務國教屬於國民基本教育，若無相關健全之配套措施，對未來下一代甚

至國家長久發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，行政院應責成相關單位提出「完整實施計畫」，包括現況與

問題分析、政策目標、具體措施、實施步驟與時程及政策影響評估等，俟確實評估後續影響及做

好相關周全規劃，並依行政程序充分對外說明之後，再行實施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一案： 

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鑑於教育部將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，惟義務國教屬於國民基本教育，若無

相關健全之配套措施，對未來下一代甚至國家長久發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，行政院應責成相關單

位提出「完整實施計畫」，包括現況與問題分析、政策目標、具體措施、實施步驟與時程及政策

影響評估等，俟確實評估後續影響及做好相關周全規劃，並依行政程序充分對外說明之後，再行

實施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國民教育以培養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現代化國民為目標。我國憲法 158

條規定：「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、自治精神、國民道德、健全體格、科學及生活智能

。」再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、民主素養、法治觀念、

人文涵養、強健體魄及思考、判斷與創造能力，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、生態環境之保護及

對不同國家、族群、性別、宗教、文化之瞭解與關懷，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及國際視野之現代

化國民。」正因為國民教育是公民通識教育、自我發展基石，故本質上不應於此階段對學童做多

餘篩選細分，應使學童能多方發展興趣，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性向，始為國民教育之目的。 

二、十二年國教最核心的關鍵，應是「免試升學」制度規劃的完整性，教育部不但未就教育

本質提升，為了教改而教改，僅大費周章地改變入學方式，迄今不但未能提出一套足以說服家長

、教師的辦法，甚至罔顧學生權益。近來，教育部更是規畫了「超額比序」，列出了許多所謂「

可以比序」的依據，列出洋洋灑灑的比序項目，無非是封殺了中下階層學子最後一線希望，隱含

著「擇優汰劣」的目的。 

三、既曰國民教育，就應維持「有教無類」的概念。教育部推動國民教育改革無法正視問題

的癥結，急就章的躁進改變非但無法解決沉，反將造成更多問題，草率無社會共識的決策過程

，倉促上路的改革，勢必影響國家競爭力與未來發展。故應通盤審視延長國教之政策，制定更為

有效之改革方案，以符社會期待。 

提案人：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二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歐珀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歐珀：（17 時 3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田委員秋堇、吳委員秉叡、劉委員建國等 14

人，有鑑於國道高速公路五號之設計、路寬與限速，均與南北向的國道一號、三號不同，形同等

於一般東西向快速道路，又相較類似設計規模的國道四號、六號、八號、十號也均無設置收費站


